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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）概述 （1）税务行政赔偿的概念 税务行政赔偿是指税务

机关作为履行国家赔偿义务的机关，对本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的职务违法行为给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

的损害，代表国家予以赔偿的制度。 （2）税务行政赔偿的

构成要件 l、税务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违法行为。 2、

存在对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事实。

3、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违法行为与现实发生的损害

事实存在因果关系。 （3）税务行政赔偿请求人 l、受害的纳

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。 2、受害公民的继承人，其他有扶

养关系的亲属。 3、承受原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人或其他组

织。 （4）税务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 l、一般情况下，哪

个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

的合法权益，该税务机关就是履行赔偿义务的机关。如果两

个以上税务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共同违法行使职权侵害纳税

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合法权益的，则共同行使职权的税务机

关均为赔偿义务机关，赔偿请求人有权对其中任何一个提出

赔偿请求。 2、经过上级税务机关行政复议的，最初造成侵

权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，但上级税务机关的复议决定

加重损害的，则上级税务机关对加重损害部分履行赔偿义务

。 3、应当回行赔偿义务的税务机关被撤销的，继续行使其

职权的税务机关是赔偿义务机关；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，

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。 （5）税



务行政赔偿的请求时效 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，税务行政赔偿

请求人请求赔偿的时效为2年，自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

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。如果税务行政

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是后6个月内，因不可抗力或者

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，时效中止。从中止时效的原因

消除之日起，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。 （6）取得税务

行政赔偿的特别保障 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，赔偿请求人要求

赔偿的，赔偿义务机关、复议机关、人民法院不得向该赔偿

请求人收取任何费用；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

。 （7）涉外税务行政赔偿 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，涉外国家

赔偿适用国内赔偿的有关法律规定，但是如果外国人、外国

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要求该国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者限制的，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与该外国人、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实行对等原则

。涉外税务行政赔偿也适用这一原则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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